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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环境影响评价防范环境风险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环境保护局（厅），解放军环境保护局，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环境保护局：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落实国务院领

导关于深刻总结松花江污染事件经验教训，对新上项目严把环境影响评价关的指

示精神，从源头防范环境风险，防止重大环境污染事件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造成危害和损失，现就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规划环评，从决策源头防范环境风险 

 (一)凡在以下区域进行开发建设，新布设化工石化集中工业园区、基地以

及其他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的园区、基地，必须进行开发建设规划的环

境影响评价： 

1、江河湖海沿岸，特别是临近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和重要渔业

水域、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等区域； 

2、人口集中居住区域附近；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分类管理目录》中确定的其他环境敏感区域及其附

近。 

（二）对在上述区域已经建成的化工石化集中工业园区、基地，以及其他存

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的园区、基地，必须结合开发建设规划的调整和后续

开发进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三）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必须对上述园区、基地的开发建设规划进行环境可

行性与风险性论证。除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相关要求外，

还应包括以下内容： 

1、环境容量分析、生态状况评价和环境安全分析； 

2、产业布局、产品结构、生产规模以及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因素及风险几

率分析; 

3、环境风险防范及环境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综合方案。 



（四）各级环保部门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及时召集有关部门专家和代

表进行认真审查，并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的有关方案、预案

组织论证，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五）未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各级环保部门原则上不得受理上述园区、

基地区域范围内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二、严格项目审批，加强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管理 

（一）新建化工石化类建设项目及其他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必须

进行环境风险评价。除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导则》等相关要求外，还应

包括以下内容： 

1、分析建设项目产品、中间产品和原辅材料的规模及物理化学性质、毒理

指标和危险性等； 

2、针对项目运行期间发生事故可能引起的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物质的泄漏，

或事故产生的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从水、气、环境安全防护等方面考虑并预测环

境风险事故影响范围,评估事故对人身安全及环境的影响和损害； 

3、提出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和事故防范、减缓措施，特别要针对特征污染物

提出有效的防止二次污染的应急措施。 

（二）对扩建及技改项目，应补充对原有工程的环境风险评价，针对存在的

环境风险，提出“以新带老”、整改、搬迁及关闭等改进完善措施。 

（三）环境风险评价结论要作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的主要依据

之一。无环境风险评价专章或环境风险评价内容不完善的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不予审受理批；经论证，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内容不完善或者存在重大

环境风险隐患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予审批。 

（四）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和事故防范措施不落实的，不得进行建设项目“三

同时”验收。 

三、全面排查，防止重大污染事故发生补充完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一）对《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已批复的拟建、在建和即将建成投产

的化工石化类建设项目及其他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各级环保部门要从政策、规划、环境风险因素等角度进行全面的环境风险排

查。 

（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无环境风险评价专章的，应要求建设单位限期补做

环境风险评价，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部门审核。 

（三）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无环境风险评价专章或环境风险评价内容不完善的，

应要求建设单位必须提出补救措施补充完善其内容，并报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部门审核。： 

1、尚未完成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的，必须在验收材料中补充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和事故防范措施，并在验收中检查落实；已完成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的，

按前述要求，但无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和事故防范措施的，应补充制定并报原验收



部门审核。限期制定和落实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补救措施，报原验收部门审

核； 

2、尚未完成建设项目“三同时”验收的，必须在上报材料中补充环境风险应

急预案和事故防范措施，并在验收中检查落实。 

3、排查工作从 2006 年 1 月 1 日开始，2006 年 2 月 28 日结束。 

各省级环保部门要组织辖区内开展环境风险排查,并于 2006 年 3 月 10 日前

将排查结果报我局。我局将派出调查组进行重点抽查。 

四、开展环境风险后评价 

经过排查，发现存在重大环境风险隐患的化工石化集中工业园区、基地和建

设项目以及其他存在有毒有害物质的建设项目，应针对环境风险事故防范和应急

预案，开展环境风险后评价，并依照从源头防范的要求，制定、完善、落实环境

风险评价管理的有关措施。 

五、加强督察和责任追究 

（一）在排查和环境风险后评价过程中发现管理部门有越权审批、严重失察

等行为的，或者评估单位有敷衍塞责、疏于审查等行为的，必须依法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责任； 

（二）评价单位有隐瞒事实、弄虚作假等行为的，将暂停或取消相关责任人

的从业资格，并对该单位进行相应的处罚，情节严重的将吊销其环评资质证书。 

（三）建设单位未按本通知要求开展相关工作的，环保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改

正。 

 


